
花蓮縣立三民國中電腦讀卡劃記說明事項(113.01.05) 

一、為確保本校學生的評量制度公平以保障同學們的權益，並降低任課教師評分工作所 

需時間成本，同時答案卡劃記不當可能導致本校電腦讀卡機損壞，影響評分流程，

影響學生權益甚大，故教務處特此公告本校學生應遵守答案卡劃記之說明事項。 

二、本說明事項適用於使用本校電腦閱卷系統(懋藤科技 NeedExams)所使用之答案卡(附 

件一)。 

三、填答劃記答案卡的基本原則： 

(一)答案卡如有印刷不清或汙損等情形，考生應主動立即向監考老師反映，以便補 

發新的答案卡。 

(二)應保持答案卡正面的清淨與完整，不得毀損、汙損和摺疊答案卡。除任課教師 

另有規定外，答案卡背面也應保持乾淨清潔，請勿汙損或做任何劃記。 

四、填答與劃記步驟： 

(一)基本資料填寫： 

  請在基本資料填寫區(如下圖)，以 2B鉛筆填寫基本資料，包括班級、座號、

姓名、考試科目，字跡應端正，避免潦草。 

 

(二)基本資料劃記：請在答案卡右上處基本資料劃記區(如下圖)劃記班級與座號， 

說明如下： 

 

 



1.班級： 

(1)佰位劃記年級：七年級劃記 7、八年級劃記 8、九年級劃記 9。 

(2)拾位與個位劃記班別：智班劃記 01、仁班劃記 02。 

範例：以七年智班為例 

 

2.座號： 

(1)1~9號同學：請劃記 01、02、03…09。 

範例：以 5號同學為例 

 

(2)11~30號同學：請劃記 11、12、13…30。 

範例：以 22號同學為例 

 

(二)作答劃記注意事項： 

1.請依題號在該題作答區劃記答案選項，劃記時請確認題號，避免漏題或劃記至其 

他題作答區。 

2.請用 2B鉛筆作答，劃記時請塗黑、塗滿圓圈。 

3.更改劃記時，請使用橡皮擦，勿使用立可白或立可帶，並保持答案卡清潔。 

4.答案卡下方與左右兩側條碼請勿汙損或使用橡皮擦擦拭。 

5.未依作答規定畫記或書寫，致使無法正確判讀或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，後果由 

考生自行負責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 

 

 



 

五、劃記錯誤之處理及計分方式 

編

號 

項目 計分方式 備註 

1 基本資料未填寫確實或未依規定填寫 該科成績扣 10分  

2 基本資料(班級、座號)劃記錯誤 該科成績扣 10分  

3 汙損、摺疊卡片或損壞黑色條碼 0分計算 
若造成讀卡機毀

損，需負賠償責

任。 

4 使用立可白或立可帶 0分計算 

5 於基本資料區與作答區外進行任何劃記 0分計算 

6  未劃記選項 

電腦無法判讀，該

題不予計分。 

 

7  未將選項塗黑  

8  未將選項塗滿  

9  塗出選項外  

10  未擦拭乾淨  

11  塗選兩個以上選項  

五、複查與申訴：段考後一週內向教務處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

B C D
 

B C DA
A B C D
A B C DA
A B C DA
A B C DA



附件一 

 


